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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發布 

(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陳冠穎提供) 

教育部本(9)日發布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」，明定學校合併、停

辦之條件、程序、審查、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之安置及其他相關事項，以保障學校學生受

教權、家長教育選擇權及教職員工作權。 

教育部表示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考量學生學習效果及教育資源分配效率等因素，

雖訂有合併或停辦學校之相關規定，惟各地方標準不一，易引發爭議，為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合併或停辦學校有共通性之準則，依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之 1 第 1 項之授權，訂定完成

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」，其制定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以學生就學權益為考量，界定合併之定義為學校改制成其他學校之分校、分班或

學部，不再具有單獨法定地位，仍繼續在原校址進行教學活動；停辦之定義為學校停止辦

理國民教育，不再進行教學活動，原學校組織編制裁撤，分校、分班、學部停止教學活動

者亦同。（第 2 條） 

二、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、停辦應符合之目的，及學校之合併、停辦以學

年度或學期之起始日為生效日。（第 3 條） 

三、為促進學校轉型發展，規範學生總人數不滿五十人之學校，地方主管機關得鼓勵

學校辦理混齡編班、混齡教學，或將學校委託私人辦理。同時限制新生或各年級學生有一

人以上者，均應開班，地方主管機關不得於自治法規中規定，學生不足一定人數不予成班。

（第 4 條） 

四、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只有一所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，以及到鄰近同級學校之交

通有重大安全顧慮之學校，非經學區內設有戶籍之選舉權人書面連署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

或確實已無適齡學生者，不得停辦。（第 5 條） 

五、規定學校合併或停辦評估小組之組織、專案評估辦理程序及專案評估項目，並應

於學區內辦理公聽會後，應將紀錄連同評估結果送所屬教審會審議。（第 6 條） 

六、規定學校合併或停辦後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調整學區；另，對被合併或停辦之校長、

編制內教職員工、編制外教學人員及勞工，應予以適當安置或依法處理。（第 7 條、第 8

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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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規定學生因停辦改分發至鄰近學校或回本校就讀者，地方主管機關應補助交通費、

交通保險費、安排學生交通接送或住宿相關事宜，並追蹤其學習狀況；必要時，應給予生

活及課業輔導。（第 9 條） 

 


